附件1

重庆市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镇管道燃气配送环节价格监管，促进城镇管道燃气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7〕117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调整（以下简称制定）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镇管道燃气是指城市和乡镇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公共管网系统配送给用户使用的燃气。
本办法所称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以下简称燃气企业）是指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拥有独立管网系统，从事燃气经营的独立法人。
本办法所称配气价格是指燃气企业在经营范围内为使用公共管网系统的用户提供配气服务的价格总称，不包括燃气企业之间的管道运输价格。
第四条  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实行政府定价，主城区城市公共管网（含延伸部分）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主城区乡镇公共管网和主城区外公共管网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第五条  配气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制定，实现建立机制与合理定价相结合、弥补合理成本与约束激励相结合、促进城镇燃气企业健康发展与用户合理负担相结合的改革目标。
新建城镇燃气独立配气管网，可运用建设项目财务评价的原理，使企业在整个经营期取得合理回报的方法核定初始配气价格。
配气价格实行定期校核，在每一监管周期开始前核定。监管周期暂定为三年。
第六条  燃气企业应当建立城镇管道配气业务财务独立核算制度，逐步实现按不同用户类别的资产、费用、配气量、负荷特性、供销差率（含损耗）等实行单独计量、合理归集，并按要求报送价格主管部门。
第二章  价格的制定和调整

第七条  配气价格按核定的燃气企业年度准许总收入除以年度配送气量计算确定。
准许总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费-其他业务收支净额
其中：准许成本=折旧及摊销费+运行维护费
准许收益=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
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营运资本
第八条  准许总收入的核定。
（一）准许成本的核定。准许成本的归集遵循合法性、相关性和合理性原则，由折旧及摊销费和运行维护费构成，由价格主管部门通过成本监审核定。凡与配气业务无关的成本均应予以剔除。配气业务和其他业务的共同成本，应当按照固定资产原值、收入、人员等进行合理分摊。
准许成本的核定按照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城市供销差率原则不超过4%核定，乡镇供销差率原则不超过5%。实际供销差率超过规定差率的，超出部分不计入准许成本；实际供销差率低于规定差率的，降低的损耗由燃气企业和用户共享，即供销差率=实际供销差率+（规定供销差率-实际供销差率）÷2。
管网折旧年限不低于30年；建筑区划内按法律法规规定由企业承担运行维护责任的运行维护成本可计入准许成本。
（二）准许收益的确定。按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其中，准许收益率为税后全投资收益率，按不超过7%确定。
有效资产为燃气经营企业投入且与配气业务相关的可计提收益的资产，由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组成，包括市政管网、市政管网到建筑区划红线外的管网资产，城镇区域内自建自用的储气设施资产，以及其他设备设施等相关资产，不包括未经有权限的行业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建设的资产，建筑区划内业主共有和专有资产，政府无偿投入、政府补助和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无偿接收的资产，未投入实际使用的资产，不能提供资产价值有效证明的资产，资产评估增值部分，以及向用户收取费用形成的资产。
营运资本按成本监审核定的运行维护费的20%确定。
（三）税费的计算。
税费=所得税+增值税+税金及附加
其中：所得税=（准许收益-财务费用）÷（1-所得税率）×所得税率
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税费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不含增值税的准许收入×增值税税率-准许成本进项税抵扣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率）
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税费以燃气企业实际缴纳税费计算，增值税按上一年度配气环节的销售额与实际增值税税负水平计算。
（四）其他业务收支净额为燃气企业使用与配气业务相关资产和人力从事安装施工、燃气销售等其他业务活动的收支净额。其他业务和配气业务的共用成本，应当按照固定资产原值、收入、人员等进行合理分摊。
第九条  配气量的核定。
配气量根据燃气企业年度销售气量（不包括为第三方提供代输服务的代输气量）及管道负荷率核定。
管道负荷率=监审年度实际配气量÷公共管网设计安全最大配气量。负荷率达到或超过60%，配气量按实际配气量确定；负荷率低于60%，按60%负荷率计算确定配气量。
第十条  制定配气价格，应区分不同用户类别，以用户负荷特性为基础，综合考虑政策性交叉补贴、与现行销售价格水平基本衔接等因素统筹核定。条件成熟的区县，可在不扩大交叉补贴规模情况下，逐步调整到合理水平。
第十一条  新建城镇燃气独立配气管网的初始配气价格，按全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不超过7%，经营期不低于30年核定。定价成本参数原则上按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可行性研究报告成本参数与成本监审规定不一致的，按成本监审的规定进行调整。
初始配气价格核定后，管道负荷率达到60%或通气后第六年调整为“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核定城镇燃气管道配气价格。
第十二条  配气价格校核调整时，按本办法测算的配气价格调整幅度过大，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燃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逐步调整到位，避免价格大幅波动。对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差额，分摊到未来年度进行补偿或扣减。
监管期内，管道投资、配送气量、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可提前校核配气价格。
第三章  信息公开和价格监管
第十三条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配气价格，应当通过门户网站等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开价格水平和相关依据。

第十四条  燃气企业应当于每年4月30日前，如实向价格主管部门提供上一年度生产经营成本情况及有关资料，并于每年6月30日前通过公司门户网站等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收入、成本等相关信息。
第十五条  燃气企业应当在每一监管周期末年的4月30日前按价格主管部门要求，报送制定价格所需的投资、收入、成本等信息，并对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进行定价成本监审，于当年11月30日前公布成本监审结论和下一监管周期配气价格水平。

第十六条  燃气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迟延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故意瞒报、虚报信息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公开曝光，纳入企业不良信用记录，并可视情节采取降低准许收益率等措施。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执行。
